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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3 任 總 統 副 總 統 暨 第 8 屆 立 法 委 員 選 舉 
宜 蘭 縣 選 舉 委 員 會 第 四 次 監 察 小 組 委 員 會 議 紀 錄 
壹、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1年 1月 31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6時 30分 

貳、地  點：宜蘭縣選舉委員會會議室 

參、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李○○ 

肆、主持人致詞： 

        陳總幹事、二位組長及各位委員，大家新年恭喜。 

    大選之後大家心情比較輕鬆，今天只有一個提案，這個提案等一下會

討論，今天開會完畢以後除常任監察小組委員外，其它的委員任期已到期， 

所以我們在開會的過程裏，還是跟以前一樣，用討論的方式來確定今天的

提案，到底該用怎樣的處理方式，在這裡再次感謝各位在這次大選全力的

支持、協助，再祝各位新年愉快，謝謝！ 

伍、總幹事致詞： 
  召集人、各位委員、二位組長大家好。 

首先向各位委員拜個晚年，祝大家新年恭喜，這次選舉增聘的 20位小組

委員，4個月任期也屆滿了，對於委員的辛勞，本人謹代表選委會向各位委

員表示最崇高的謝意，今天會議主要是審議選舉涉及違反選舉罷免案件，

也就是在 1月 14日投票日當天有選舉人撕毀選舉票，是否有涉及違反總統

副總統及公職人選舉罷法之規定，提出今天小組委員會議共討論；詳細內

容再請張組長向各位委員說明，再度感謝委員的辛勞，謝謝各位! 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： 

   業務單位先向各位委員恭賀新年快樂，今天會議剛好是本次選舉增聘的 20

位小組委員 4個月任期的最後一天，對於委員的辛勞，表示感謝，也期望未來

有機會和各位委員有繼續合作的機會，今天小組會議主要是審議是 1月 14日投

票當天，在第 226投票所，也就是在員山鄉深溝國小活動中心投票所，有選舉

人撕毀總統副總統選舉票，是否有涉及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法(第 96條第 8

項)之規定，提出今天小組委員會議共同討論；詳細資料均放在各位委員桌上，

請各位委員審閱，另外這次選舉，競選活動 28天，每天 1,000元津貼計 28,000

元，及投票日當天 2,000元津貼，共計 30,000元，本會已在春節之前(1月 20

日)撥到各位委員帳戶，另 1月份 4,500元交通費也將在 2月 10日前會再撥款，

因 5月份需要申報所稅，所以請各位委員核對戶頭款項，如有問題，可電話聯

絡本會李○○小姐幫忙查詢，以上報告。 

柒、提案討論 
案由：第 13任總統副總統暨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本縣員山鄉第 226投開票所

選舉人洪○○女士撕毀「第 13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票」1張案，依總統副總

統選舉罷免法第 96條第 8項規定：「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

匭，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，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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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罰鍰」(附件 1)，敬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檢附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偵訊筆錄乙份。 

二、 檢附選舉人洪○○女士陳述意見書 1份。 

辦法：  

甲方案：涉及違法，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6條第 8項規定：「將選舉

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

者，建議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」，規定處以罰鍰。 

乙方案：無涉及違法，建議免予罰鍰。 

(一)召集人及責任區委員說明： 

1.召集人說明： 

      各位委員有關討論提案部分，請各位委員參閱警員對於洪○○女士及監

察員呂○○所做的筆錄，了解當時整個經過情形，在深溝第 226投開票所

的監察小組委員責任區是賴○○賴委員，我們現在請賴委員說明一下整個

226投開票所發生事件的情形。 

2.賴○○委員說明： 

      這件撕毀選票不是故意的，當時我會同選務作業中心人員巡視投開票

所，剛好快到惠好派出所，當事人是台東嫁到這裏的原住民，知識比較低，

只有兩次投票經驗，以前没有一次投過 3張選票，所以心裏比較緊張，不

小心才將選票撕毀，不是故意的，她本人是這樣講，而發生後馬上向選務

人員報告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故意才處罰，所以她應該不是故意

的。 

3.召集人說明： 

      請問賴委員實際撕毀選票的情形是怎樣的，我想 3張選票在怎樣情形會

將 1張撕毀成兩半，我想當事者洪女士她講不是故意的，但到底實際情形

是怎樣，我們監察小組委員一定要知道實際狀況，而不是站在當事者立場，

幫她說明到底是不是疏忽，如果以她講的情形，我想各位監察小組委員可

以看看，這種情形在什麼情況下將選票撕成兩半，這樣子怎麼可能發生呢？ 

    選罷法條文裏面是故意撕毀選票，所謂故意是主觀上面故意撕毀，現在她

講說不是故意，如果說 3張選票現在拿起來，怎麼可能發生右手壓著，左

手拿起來會撕破，所以說當時所知道的情形是怎樣的。 

4.賴○○委員說明： 

    當我們要去處理時己經在派出所了，她說選票有 3張她蓋完選票時，右手

壓著左手拿起選票時，最後一張就撕毀了，她是這樣講，至於事實是不是

這樣我們不清楚，而從投票所至派出所時並未隔離，所以其間大概有人指

點她法令的規定及該怎麼講。 

5.黃○○委員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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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我的責任區也是員山鄉，我補充說明一下，當時那位小姐看起來很受驚嚇，

她是原住民看起來是一個蠻善良的村婦，她先生看起來也很老實，她說她

投票時很緊張，她忘了一隻手放在選票上面，當她把選票拿起來時，嘶！

一聲就把選票撕破了，她是這樣敘述，以客觀情形來看，她的敘述可信度

很高，因當我們到達時，她已經在派出所，我們也只能這樣敘述，至於從

投票所至派出所時未隔離，確實是一種瑕疵。 

6.召集人說明： 

     撕毀選票每一個人動機不管，法條規定是故意撕毀，她所陳述她當時己完

成投票，她出來講時大家都知道她投給誰，是有所妨害投票秘密的，我們還

是跟以前一樣，對於她個人行為是不是構成故意撕毀來做討論，如果構成違

規事件，再討論處罰金額多少，至於她看起來並無故意是審酌金額多少的考

慮，等一下我們用不具名的方式投票。 

(二)委員討論： 

1.我個人對新聞科學初步研究的經驗，她已投票，所以她一定不可能故意把票

撕毀，所以我想應該不是故意的。（林○○委員） 

2.以前我們處理這種案例也不止 1、2件，還是請第 4組組長將以前案例報告

做為參考。（李○○委員） 

3.從以前案例，當事人的陳述都說不是故意的，對是不是故意小組會議也並未

做深入的探討，都依選舉罷免法規定，採 5千元之最低罰鍰。（張組長○○

報告） 

4.依個人見解，從這張選票撕破的角度來講，她不是蓋錯地方故意撕毀，而且

她是主動告知選務人員，如果她不主動告知摺一摺放入票匭也没有人知道，

所以我認為她不是故意的，不該裁罰。（張○○委員） 

5.法條規定是故意的行為，故意在法律上是以客觀事實做判斷，不是以她個人

所講的，選監小組會議是採合議制，不管將來採取結果怎樣，我們都要負責

的。（簡召集人○○） 

6.舊有案例中曾有因蓋錯其所要的人選，情急之下將選票撕毀，以她己經蓋好

選票的情況看，並不能排除因蓋錯而撕毀。（簡○○委員） 

7.因她是主動告知投開票所選務人員，從這個行為來看應該不是故意的，如果

這行為不受到體諒的話，那樣大家以後就不要告訴你們以免自找麻煩，今天 

她這行為我們應再考慮一下，能體諒就儘量體諒她，經過這件事她也已經得

到教訓了。（張○○委員） 

8.法條規定是故意才有罰則，那表示不是故意就没有罰則，而當時我們也没有

在現場、也没有問過她，我們也不是檢察官、詢問她的人，以現在這些現有

的資料來看，我比較傾向她不是故意的，該罰是故意才罰，如果不是故意還

罰她，我覺得我們是越權。(李○○委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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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從她的自白書說撕毀 5公分，而紀錄是撕成 2份，這樣與事實是有落差，如

果是 5公分不應該構成這樣的撕毀。(蔡○○委員） 

10.這張選票的寛度依據林組長說是 17公分，她在自白書寫的是 5公分，確實

比較小。（簡召集人○○） 

11.我還原一下現場，那位小姐承認她把選票撕成兩半，所以說某些人對公分

概念的認知是否很準確就很難講，不過既然撕毀選票，違反法令是事實，

我建議採最輕罰則以警愓社會大眾，讓大家知道這是一件很神聖的事。(黃

○○委員) 

12.今天的決議是要送給委員會審議，再報給中央選舉委員會處理，處分權還

是在中央選舉委員會。（張組長○○報告） 

13.6年前在蘇澳也有撕毀選票案例，當事人也強辯不是故意撕毀，不過我同意

召集人的見解，類似這種案件雖然不是很嚴重，但如果不罰將來可能層出

不窮，當事人雖然很老實，但還是要罰，就照慣例罰最輕 5千元。(翁○○

委員） 

14.我們選監小組的會都要充份的討論，我再說明一下後我們就來投票，張委

員提起她事後即主動報告，這是很重要的，在法律上有規定中止犯，這在

法律上有減輕或免除其刑，但在行政罰裏没有特別的規定，如果發生這種

情形有没有要酌減額度，但我們現在討論的不是她的犯罪動機，我們討論

的是當時這張選票是不是她有意撕毀，如果以動機是無法處理的，大家都

會說不是故意的，因為心理動機是無法測試的，所以是否故意是從客觀事

實判斷，本會是合議制，將來對事件是要負責的。（簡召集人○○） 
(三)召集人說明投票方式 

如果沒有其他委員要表示意見，我們開始以不具名方式來進行投票，本次

投票的議題是「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，洪○○女士撕

毀總統副總統選舉票 1張，同意或不同意認定當事人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

罷免法第 96條第 8 項規定」同意即是認定此一行為有違規，不同意即是認

定此行為並未違規，請委員以打勾的方式進行投票。 

(四)張組長-報告投票結果 

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共有 25人，到場委員 23名，陳秋東及謝本源兩位委員

未到場，召集人未簽署選票之情形下，總共有 22張票，同意票 16張，不

同意票 6張。 
(五)召集人報告本案決議及第二階段處罰金額的討論 

1.開票結果，同意認為是違規應予處罰的有 16票，認為不違規不同意處罰 

      的有 6票，決議認定是一違規行為，應該予以處罰。 

2.第二階段則要討論處罰額度，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，處罰額

度為新台幣 5千元以上 5萬元以下，本人提議以高、中、低三種金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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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再來討論決定處罰金額。 

(六) 委員討論罰款額度： 

1.當事人頗有悔意建請罰 5千元(翁○○委員） 

   2.既然同意要罰，表示她是故意的，既是故意就要重罰以警剔社會大眾，建

請罰 5萬元。(李○○委員） 

（七）、召集人報告第二階段決議 

1.現在委員提案罰款額度有 5千元及 5萬元兩個額度，所以，我們以舉手

方示來表決。 

2.表決結果：贊成處罰新台幣 5千元的計有 20票，5萬元的 1票，1人未

表達意見，本案處以新台幣 5千元罰鍰，謝謝各位委員！ 

決議： 

第一階段：認定江洪○○女士撕毀總統副總統選舉票 1張，違反總統副

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6條第 8 項規定。 

第二階段：洪○○女士撕毀總統副總統選舉票 1張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

舉罷免法第 96條第 8 項規定決議處罰鍰新台幣 5千元。 

以上決議，提報本會委員會議審議後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核處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 

玖、散會： 下午 17時 40分。 


